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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大后勤字〔2021〕7号 

 

 

关于印发《东北大学大修工程立项控制 

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部门： 

为了加强学校大型修缮工程的管理，学校结合工作实际研究

制定了《东北大学大修工程立项控制实施细则》。该细则已经合

法合规性审查，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东北大学 

2021年 12月 30日 

 

 

东 北 大 学 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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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大修工程立项控制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学校大型修缮工程（工程额度在 2 万元以

上的修缮工程，以下简称“大修工程”）的管理，统一立项原则，

确定修缮标准，划分改造类别，降低建设成本，依据《东北大学

修缮工程管理办法（修订）》（东大校字〔2018〕138 号）、《东北

大学关于建立厉行节约、过紧日子长效机制的实施意见》（东大

校字〔2020〕90号）等有关规定，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学校所有大修工程的立项控制管理均适用本细则。 

第二章  大修工程立项的支持范围 

第三条  已正式交付使用的房屋建筑的维修、加固、改造可

以支持立项申报,具体内容包括屋面修缮、门窗修缮、室内外修

缮、电气设施修缮、给排水修缮、暖通修缮、节能改造等内容。 

第四条  校园内公共基础设施的维修和改造可以支持立项

申报，具体内容包括水、电、气、暖、道路、绿化、节能等系统

管线及设施。 

第五条  新建或经修缮后交付使用时间未超过工程质量保

修期的房屋建筑和基础设施不支持立项申报。 

第六条  原则上新建或经修缮后的房屋建筑和基础设施，质

保期验收合格后五年内不支持立项申报。因使用功能改变，必须

经改造修缮才可以满足教学科研或生活保障需求的，经提请修缮

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或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可以申报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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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非学校产权的房屋、基础设施等维修、加固和改造

项目不支持立项申报。 

第八条  长期对外出租的经营性场所，应在综合评价其盈利

能力、投资收益、使用规划的基础上确定是否支持立项申报。 

第九条  超标准、豪华建设项目，低水平、重复建设项目以

及更换使用单位或使用人但不涉及功能改变的项目不支持立项

申报。 

第十条  准备不充分、不具备实施条件的项目不支持立项申

报。 

第三章  大修工程立项的经费来源 

第十一条  学校大修工程立项的经费来源一般分为四类，即

中央高校改善基本办学条件专项资金（以下简称“国拨资金”）、

校拨专项经费、校拨日常大修经费、部门自筹经费等。根据修缮

项目的类型、规模、内容、紧急程度等确定立项的经费来源。 

第十二条  房屋建筑整体修缮改造、校园大型基础设施维修

项目应进行合理统筹、全局规划，统一申报国拨资金立项，一般

申报金额应大于 100 万元，不足 100 万元的项目可按照建筑物或

施工内容合并申报。原则上符合国拨资金立项的大修工程，学校

不再安排校拨专项经费。 

第十三条  对于不满足国拨资金申报条件、存在安全隐患需

立即修缮的房屋，涉及室内整体修缮、建筑结构补强、设施隐患

整改、大型功能改造等项目，可以在校拨专项经费中申报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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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对房屋建筑及基础设施进行的日常维护性修缮、

必要的局部改造、小范围功能提升以及校内公房资源调整等内容

可以在校拨日常大修经费中申报立项。 

第十五条  在满足基本使用功能的基础上，公房使用部门如

对建筑功能、室内装饰、水电配套等内容有改造需求，可使用部

门自筹经费申报修缮工程立项。 

第四章  大修工程立项的设计标准 

第十六条  大修工程立项的设计标准应当遵循安全环保、美

观实用、经济合理、适度前瞻的原则，鼓励节能环保技术、产品、

材料、工艺的应用和房屋旧材料的重新利用。 

第十七条  学校各教学楼馆、学生宿舍、行政办公用房等公

共建筑修缮应保证基本的工作生活条件，支持屋面、墙面、门窗、

公区照明、水电改造、卫生间改造等内容，可在节能和消防措施

上进行升级改造，确保使用安全。 

第十八条  实验楼或实验室的修缮改造，在满足楼宇基本使

用功能的基础上可根据实验专业特点对空间布局、供电系统、给

排水系统、通风系统、空调系统等内容进行合理、适度的改造。

在方案设计中要注重结合实际，充分利用建筑既有功能；倡导资

源共享，提高空间和设施利用率；适当考虑发展，避免二次改造

和功能闲置。 

第十九条  会堂、食堂、图书馆、体育场馆等专业功能建筑

的修缮改造以满足该建筑特定使用功能为基础，在人员疏散、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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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安全、排烟系统、燃气设施等方面的改造设计应满足现行规范

要求。在此基础上可针对室内环境做适当的提升，方案设计力求

简洁美观，材料选择坚持安全实用，贯彻勤俭节约的原则。 

第二十条  文物保护、历史建筑的修缮改造要遵守省市有关

历史建筑修缮管理规定，遵循安全性、原真性、合法性、及时性

原则，在不影响建筑安全和历史风貌的基础上对建筑使用功能进

行补充完善。 

第二十一条  校园内公共基础设施的修缮改造要注意入户

管线改造与单体建筑修缮相配合；地下管网改造与道路修缮相配

合；基础设施维修与节能措施应用相配合；绿化景观提升与楼宇

外环境改造相配合。做好远期规划，重视统筹协调，以单体建筑

为修缮区域单位逐步推进校园公共基础设施改造，为未来发展适

当留有余地，杜绝反复施工造成浪费。 

第五章  大修工程立项的造价控制 

第二十二条  房屋建筑和公共基础设施的修缮造价应按照

辽宁工程预算定额及市场信息价格确定。 

第二十三条  各教学楼馆、学生宿舍、行政办公用房等公共

建筑修缮工程每平米造价原则上不超过 1500 元，涉及建筑结构

加固、消防设施改造、节能设备安装等内容造价标准可适当提高，

但每平米造价不应超过 2000 元。 

第二十四条  实验用房、会堂、食堂、图书馆、体育场馆等

功能性建筑修缮工程每平米造价不应超过 2000 元，因特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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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导致的造价超支，超出部分应由需求单位使用部门自筹经费

承担。 

第二十五条  文物保护建筑和古建筑修缮项目应依据古建

修缮定额确定修缮造价标准，保护建筑安全，保留历史风貌，保

证使用功能。 

第二十六条  自本细则发布之日起，如人工及材料价格上涨

比例超过 10%，则本条款所述造价控制标准做同比例动态调整。

价格浮动比例依据辽宁省工程造价信息和人工动态调整指数确

定。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本细则所称的“以上”、“超过”，包括本数；

本细则所称的“以下”、“不超过”，不包括本数。 

第二十八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第二十九条  本细则解释权归东北大学修缮工作领导小组。 

 

 

东北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1年 12月 30日印发 


	发文字号
	标题
	附件
	印发日期2

